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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年「國家重要濕地諮詢小組會議」第二次會議紀錄 

壹、 開會時間：101 年 9 月 11 日（星期二） 下午 2 時 30 分 

貳、 開會地點：本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參、 主持人：本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洪分署長嘉宏 

                                 記錄：廖明珠 

肆、 出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簿 

伍、 發言要點：如附件 

陸、 決議： 

一、確認本小組第一次會議紀錄 

（一）本會議紀錄討論事項第二案「內凹仔農村社區土地重劃基地與

頭社盆地濕地重疊部分擬申請劃出國家重要濕地範圍案」，依

本部 101年 8月 28日內授營園字第 1010818156號函據以更正。 

（二）其餘洽悉。 

二、討論事項 

第一案：「內政部國家重要濕地諮詢小組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說明：本小組第一次會議委員建議本案應就國家重要濕地之評定、

檢討、變更及廢止等任務予以明確化，爰提會討論。 

決議：同意本要點第二點第（一）「國家重要濕地之評定、檢討、

變更及廢止之諮詢」修正為「國家重要濕地之評定、檢討、

變更及廢止之建議及其諮詢」，並請作業單位循程序簽報核

定公告。 

第二案：許厝港濕地範圍調整案 

說明： 

1.許厝港濕地係本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公告之國家重要濕地。 

2.因涉及環評影響民眾權益，本案前經本部「國家重要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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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小組 100 年 11 月 24 日會議及 100 年 12 月 19 日會勘決

議建議排除私有丁種建築用地。 

3.本案業經本小組 101 年 6 月 27 日第一次會議審議及 101 年 7

月 17 日現勘在案。 

決議：建議內政部同意排除私有丁種建築用地及週邊相鄰地區於範

圍外，並循程序簽報核定公告(詳如附圖一)。 

第三案：彰化海岸未定濕地案 

說明： 

1.96、98 年推薦濕地，原經前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評定符合

國家重要濕地資格，後因涉及國光石化案，「98-99 年度國家

重要濕地評選作業」總評會議決議彰化縣大城濕地等未定濕

地簽報組成專案小組，排定優先順序持續至地方深入溝通協

調。 

2.本案陸續辦理共計 19 場座談說明會，並業經本小組 101 年 6

月 27 日第一次會議審議及 101 年 7 月 17 日現勘在案。 

決議： 

1.建議內政部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其劃設範圍建議北以彰濱

工業區隔離水道為界，東以海堤為界，並包括堤內本部營建

署城鄉發展分署經管土地，西至最低低潮線，南至台 61 西濱

大橋西界，西南至濁水溪口、雲林離島式基礎型工業區麥寮

區海堤外側(詳如附圖二)。 

2.建議濕地等級至少為國家級，至於是否劃設為國際級乙節，

請推薦單位會後另提出相關佐證資料後，再提下次會議討論

決定。 

3.因當日地方意見未完全表達，應請彰化縣政府、鄉公所及地

方代表派員於下次開會時出席，充分說明意見。 

4.建議內政部及相關部會先行投入資源朝生態旅遊及濕地公園

發展，並請相關單位加強與民眾溝通，無論濕地為國際或國

家級均應不影響務農、漁撈級養殖等既有權益，並請各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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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支持地方建設。 

第四案：廣興未定濕地案 

說明： 

1.98 年推薦濕地，前經原國家重要濕地評選小組評定符合國家

重要濕地資格，後少數居民反對，「98-99 年度國家重要濕地

評選作業」總評會議決議列為未定濕地。 

2.為顧及相關權益，擬以公有地為劃設範圍。 

決議：請推薦單位再補充相關資料，並俟現勘後提下次會議討論決

定。 

第五案：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評選案 

說明： 

1.新推薦濕地，推薦範圍主要包括等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

心第 202 廠範圍內之三重埔埤、周邊新庄子埤、後山埤等南

港三大埤塘，本案範圍涉軍事管制區、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

發計畫預定地(位於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2廠範圍

內)、私有地及南港公園用地等。 

2.本部營建署前於 101 年 5 月 2 日邀集相關單位表示意見，並

業經本小組101年 6月 27日第一次會議審議及101年 8月 10

日現勘在案。 

決議：建議內政部劃設為國家重要濕地，其範圍以 202 兵工廠內三

重埔埤及廠外新庄子埤公有部分等二處範圍為界（詳如附圖

三），並建議劃設為地方級國家重要濕地，循程序簽報公告。 

第六案：桃園觀新藻礁濕地評選案 

說明： 

1.新推薦濕地，推薦範圍北界：以台電大潭電廠取水口南側突

堤為界；東界：台電大潭電廠西側道路跨保興橋沿新屋溪東

側堤防至後湖溪北側為界；南界：以永安漁港北側突堤為界；

西界：至海面等深線 5m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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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業於本年 7月 17 日辦理小組現勘。 

決議：本案涉及觀塘工業區開發核定及範圍重要疑義，應請經濟部

工業局提供相關資料後提會再議。 

三、臨時動議 

第一案：建議調整國家重要濕地評選作業方式。 

決議：本屆諮詢小組評定方式經與會委員審慎討論決定，改由會中

作業單位研提國家重要濕地建議劃設方案作為綜合評估參

考，不以評分表進行；評定結果係對內政部提出建議，由作

業單位依決議建議事項，另簽報部長同意。如內政部核定結

果與諮詢小組差異過大，由作業單位提出具體理由提會報告

備查。 

柒、散會：下午 6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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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許厝港濕地變更範圍圖 

圖例 

  許厝港濕地變更範圍 

  面積：1830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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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二 彰化海岸未定濕地範圍圖 

彰化海岸濕地 

面積：12,084 公頃 

等級：至少國家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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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 

 

南港 202 兵工廠及周邊濕地 

面積：2.5 公頃 

等級：地方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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